
屏東縣山海國民小學 115 學年度代理教師(育嬰留停缺)甄選 

 第(  )次甄選報名表 

准考證號碼:   學校填寫 

姓   名  甄選科別 代理教師(育嬰留停缺) 

黏貼最近一年 

2吋照片 

（電腦輸入亦可） 

身分證
字號 

 身心障礙 
□持有 
□未持有 

手   機  電話 
(   ) 

 

生日    年   月   日 通訊地址  

畢業學
校系所 

 畢業年月      年    月 
證書 
字號 

 

修習教育
學分機構 

 結業年月      年    月 
教師 
證書 

 

報考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(蓋章) 

填表時間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資料 

檢核 

基本資料審查              

□自我介紹 

□畢業證書   □教師證（一招）   □教育學分證明（二招） 

□切結書    

□委託書（非考生親自報名才要） 

□國民身分證   

□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相片二張 2張（已電腦輸入可免）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 

 

 

審查人簽章： 



報名委託書 
 

本人報名參加「屏東縣山海國民小學 115 學年度代理教師

(育嬰留停缺)第(   )次甄選」，因故無法親自前往報名，特全權

委託 （             先生
女士，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）代為

報名，並完全接受甄選單位審查結果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委託書

為憑。 

此 致 

屏東縣山海國民小學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章） 

委託人身分證字號： 

委託人聯絡電話：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受託人聯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115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

切   結   書 

 
本人           先生/小姐 報名屏東縣山海國民小學 115 學年度代

理教師(育嬰留停缺)第(   )次甄選，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，茲切結

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所附證件正(影)本屬實，並確無教師法第 14條第 1 項各款及教

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、33條規定之情事，如有不實願負相關

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錄取及聘任資格。 

二、如為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現職人員（含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第四條續聘之代理教師），應

於報考、應聘時同時檢具原服務機關或學校報考同意書，否則

無異議由學校依規定不予聘任。 

三、本人提交之「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」，如有前科紀錄及無法提出

時，取消應聘資格。 

四、倘獲錄取後，檢附原服務機關或學校離職證明書，無任何異議。 
 

此    致 

屏東縣山海國民小學 115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住      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115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屏東縣山海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代理教師(育嬰留停

缺 ) 第 (    ) 次 甄 選 
准  考  證 

 
甄選日期 項目 時 間 試務人

員簽名 備註 

□
 

一
一
五
年
六
月
二
十
二
日
（
星
期
一
） 

□
 

一
一
五
年
六
月
二
十
三
日
（
星
期
二
） 

□
 

一
一
五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（
星
期
三
） 

報到 13：50  考
生
試
教
結
束
後
，
立
即
進
行
口
試
。
前
一
考
生
完
成
試
教
、
口

試
後
，
再
請
下
一
位
考
生
入
場
試
教
、
口
試
。 

說明、抽籤 13：50 

姓 名  
預  備 14：00 

試教 

14：00 
至 

15：00 

 

請貼 2 吋照片 
（電腦輸入亦可） 

科別 代理教師(育嬰留停缺) 

准考證

號  碼  
口試 

 

注意： 
1.無准考證不得入場。 
2.本證請妥為保管，甄選報到時繳驗本證。 

 

 

試  場  規  則 
一、應試者入場應攜帶「准考證」及「身分證」證明文件，如未帶者，禁止入場。 

二、應試者須按時間到達試場。口試視報名人數多寡調整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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